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
教学工作指引
	周次/日期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部门

	第1-2周（9月1日-9月10日）
	期初教学准备及执行情况检查
	教学设备、教学环境、教材；系(部)教学安排及教师备课、学生报到出勤、教师教学情况
	教室、实训室安排就绪、教学设备完好、教材到位；学期授课计划完整规范（含实训实习计划表）、填报学期教学进度表、编写前8周教案，不符合要求的限期修改完毕；系部确保学生报到、出勤率高、教学秩序良好
	教学督导室
教务处
系（部）
实训与国际合作中心

	第1-18周（9月1日-12月31日）
	2024-2025学年信息数据采集及质量年报编制工作
	根据教育厅要求完成我校信息数据采集上报工作；撰写部门高度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及典型案例并报送教务处；撰写学校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报告挂官网并上报教育厅
	各部门对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工作要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提供数据要及时、真实、有效、规范、准确，高质量完成年度数据采集及质量年报编制工作 
	教学督导室
教务处
系（部）
实训与国际合作中心

	第2-18周（9月8日-12月31日）
	听课安排
	教学督导室拟定学校听课安排，各系部拟定本部门教师听课安排，加强教学督导 
	严格按照听课安排表进行听课，并填写听课评价表
	教学督导室 教务处
系（部）

	
	2024-2025学年专业诊改（2024年9月至2025年6月）
	专业负责人完成专业诊改，包括2025-2026学年专业目标链维护、2024-2025学年发展存在的问题、未完成的原因及改进措施并上传平台
	专业负责人填写，系部负责人审核
	教学督导室
各系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诊改
	课程负责人完成课程诊改，包括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课程目标链维护、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存在的问题、未完成的原因及改进措施并上传平台
	课程负责人填写，系部负责人审核
	教学督导室
系（部）


	第2-19周（9月8日-2026年1月9日）
	落实省局党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台账
	按照学校要求，认真落实省局党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台账
	根据问题清单，对照整改任务，责任到人，按照时间节点落实整改台账
	
教务处
教学督导室
系（部）


	第1-22周（9月1日-2026年1月30日）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工程
	根据《湖北财税职业学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工程实施方案》（鄂财税职院发〔2023〕95号）、《湖北财税职业学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工程的通知》（鄂财税职院发〔2024〕46号）文件要求，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工程
	各系部要统筹推进，对照一览表任务清单，认真抓好落实。对所承担的工作任务进行任务分解，细化任务阶段节点目标和完成时限，明确到人，形成行之有效的建设方案。建立管理台账，每月总结工作进展
	教务处
系（部）

	
	深化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工程
	根据《湖北财税职业学院深化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创新与实践。
	教务处统筹协调推进，各部门对承担的工作任务建立管理台账，制定工作任务分解书，把工作任务细化阶段节点目标和完成时限，定期对建设进度和完成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教务处
各部门

	第2周（9月8日-9月12日）

	提交系部教研活动计划、开设课程的《学期授课计划》、《教学进度表》
	各系（部）将审定后的系部教研活动计划、开设课程的《学期授课计划》、《教学进度表》（每门课程一份）提交教务处存档
	系部审核报送，教务处存档备查
	教务处
系（部）

	
	发布2025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教务处组织各系对学校党委审定的2025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发布
	在学校官网发布
	教务处
各系

	第2-3周（9月8日-9月19日）
	组织上学期不及格（缺考除外）及缓考学生补考工作
	整理上学期学生考试成绩，清理出不及格学生名单，下发补考安排 
	对学生异议的成绩合理解决，教务处补考安排通知到位，各系部通知到每一个需参加补考的学生，补考名单准确无误、考场安排合理、监考教师准时到位、认真负责，考场纪律正常
	教务处
系（部）

	
	学生成绩整理
	教务处将补考后的成绩录入系统，各系通知学生上网查询
	各系部于补考结束后一周内将补考成绩送交教务处，确保送交的成绩准确无误，系部需备份存档
	教务处
系（部）

	
	各系做好学生获得学分统计、学业预警
	按照鄂财税职院发〔2020〕80号第十七条“学校每学期对学生的学业成绩统计后作出是否学业预警决定，每学年对学生的学业成绩统计后作出升级、留级、退学决定”执行
	各系按照学生成绩核对学生已经获得的学分，严格按照鄂财税职院发〔2020〕80号文件精神执行，确保文件精神落到实处
	教务处
系（部）

	第3-4周（9月15日-9月26日）
	新生入学教育
	根据学院安排，各系积极做好新生专业介绍工作
	按照学院要求，各系认真组织开展新生专业介绍工作
	
学生工作处
教务处
各系

	
	新生教学任务落实
	下达教学任务、落实任课教师、排定课表、采买教材、印制学分手册等
	各项准备工作到位，保证顺利开课
	教务处
系（部）

	第3-6周（9月15日-10月10日）
	新生入学资格学籍注册
	系部根据招生与就业处提供的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结果，对本系录取学生的电子档案等相关资料进行复核并报教务处 
	系部认真核查、确保新生各项信息一一对应、准确无误
	教务处
招生与就业处
各系

	第10-11周（11月3日-11月14日）
	期中教学检查
	教学文件、教学进度、教学质量、日常教研活动等检查
	教案、授课计划、实训计划等教学文件齐全规范；教学进度严格合理；教学效果好；教学管理规范，教研活动有计划和安排、实施认真到位、有记录、效果好。
	教学督导室
教务处
系（部）


	第12-14周（11月17日-12月5日）
	学生诊改
	2023级、2024级学生完成2024-2025学年诊改数据填报
	学生完成2024年9月-2025年6月诊改，包括学生目标链维护、存在的问题、未完成的原因及改进措施并上传平台
	教学督导室
教务处
各系

	第15-17周（12月8日- 12月26日）
	2025级新生基础数据录入
	完成2025年学生目标链信息录入
	学生填写，系部负责人审核
	教学督导室
各系

	第18-19周（12月29日-2026年1月9日）
	落实下学期教学任务安排及教材预定
	填报任课教师（含选修课）名单、填报实训计划、确定各门课程使用教材
	教务处下达教学任务，系部负责落实教材选用相关工作
	教务处
系（部）

	
	期末评教评学
	师生期末评教评学
	组织任课教师及各班级学生积极参与期末评教评学
	教学督导室 教务处
系（部）
实训中心

	第19周（2026年1月5日—1月9日）
	提交考试(查)试卷
	各系部提交经教研室、系（部）审查通过的期末考试(查)试卷
	教材和教学进度相同的课程统一命题，AB卷难度相同；同时提交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附电子版，学习通上考试的课程出卷应符合线上考试的特点和要求
	系（部）

	第19-20周（2026年1月5日—1月16日）
	期末工作及下学期工作安排
	按课表安排，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做好复习答疑
	教学管理部门加强检查，保证师生到位、复习效果好
	教务处
系（部）

	
	
	任课教师提交缺课达1/3无考试资格学生名单
	无考试资格学生名单必须据实上报（附学生考勤表）
	系（部）

	
	
	期末考试动员
	切实加强考风考纪、诚信自律教育
	系（部）

	
	
	教务处下发下学期教学文件、期末考试试卷的印制等
	教学文件包括：校历、教学进度表、课表等
	教务处

	第21周（2026年1月19日-1月23日）
	期末考查
	各系部组织安排考查课程的考核，核对无误后报教务处备案
	课程及考场安排合理，考试时间不影响学生正常上课，监考教师认真负责，考场秩序良好，阅卷及录入成绩准确无误
	系（部）

	第22周（2026年1月26日-1月30日）
	期末考试
	组织期末考试、阅卷、评分、成绩统计录入公布
	考场安排合理、监考教师准时到位认真负责，考场秩序良好；阅卷认真、成绩录入准确无误，公布结果无差错
	教务处
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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